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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而作

出。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

）



(b) 倘融資協議下的大多數貸款人發出指示，則融資協議項下之總承擔可能會遭

取消，且根據融資協議作出之貸款連同應計利息及其他有關融資協議的融資

文件項下之所有其他應計款項可能宣佈到期並須予支付。

於本公告日期，黃先生及其家族成員遵守上述（其中包括）實益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約68.77%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聯禧

香港，2023年9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聯禧先生、左滿倫先生、左笑萍女士、賴志強先

生、孔兆聰先生、陳國南先生、林少全博士、黃貴榮先生及羅建峰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陶志剛博士、鄭迪舜先生、呂建東女士、洪瑞江博士及李穎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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